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规范，是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

则，同时也是衡量注册会计师业务质量的尺度。独立审计准则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注册会

计师审计质量的高低，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审计职业的信任以

及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而且最终还会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功

能的有效性。 因此，我国自1996年公布和实施独立审计准则

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制定和实施独

立审计准则的有关问题作了很多探讨。

当前，我国审计界对于独立审计准则的主流看法是将其

视为一种技术规范或者行为规范，这虽然对独立审计准则理

论框架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却忽视了外部因素对

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的影响以及对准则制定过程的审视。独立

审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特殊性在于它具有经济后果，

谁拥有准则制定权，谁就拥有了一种资源再配置的权力（林钟

高，2004）。将独立审计准则仅作为技术性标准的观点如今已

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此笔者认为，对独立审计准则质量的评价应从准则本

身和准则实施效果两个方面进行。独立审计准则本身的质量

主要表现为准则制定程序的规范性、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操

作性等；对准则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独立审计准则

本身的质量，而且取决于顾客或用户对其的满意程度，因为审

计准则同其他社会性规则一样，其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

在于利益相关者对它的认可程度。

鉴于此，笔者选择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若干质量特征作为

评估项目，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题主要涉及

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程序，对已发布独立审计准则的

满意程度及存在的问题等。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公司的

财务主管，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高校会计、审计专业教师和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要求他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

上回答调查问卷所提出的问题。

调查问卷采用直接发放和电子邮件的发放形式，发放问

卷的时间是2005年12月底，问卷回收截止到2006年4月底。共

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141份，问卷回收率为23.5%。回收的

问卷主要集中在我国安徽、河北、北京、天津、上海、贵州等省

市。笔者希望能通过对受访者回答结果的分析，得出利益相关

者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评价的初步结论，以便为独立审计准

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对独立审计准则与个人或其所在单位利益关系认知

程度的评价。现代审计理论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具有经济后

果的。正是这种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者必

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有43.26%的受访者认为独立审计准则与

自己或所在单位的利益关系相当密切，有48.94%的受访者认

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只有4.96%的受访者认为它们之间

没有关系，有2.84%的受访者则不清楚它们之间是否有关系。

从分类统计结果来看，认为与自己利益或单位利益“关系相当

密切”及“较为密切”的比例合计数：注册会计师为98.11%，银

行信贷部门负责人为94.73%，公司财务主管为91.89%，高校会

计、审计专业教师为81.25%。

由此可见，大多数受访者已经认识到独立审计准则与自

己或所在单位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

2. 对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模式的评价。各个国家和地区因

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准则制定

模式。在这次问卷调查中笔者针对利益相关者对独立审计准

则制定模式的评价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

（1）对我国现行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的认可程度。调查

结果显示，人们已经比较熟悉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机构，

而且对其也有了较高的认可程度。在回收的141份调查问卷

中，总体看来，73.05%的受访者认为财政部作为我国独立审计

准则的制定机构是具有权威性的，而26.95%的受访者认为不

合适。

从分类统计结果看，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具有权

威性的比率最高的是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为89.47%；其次是

公司财务主管，为75.68%；接着是高校会计、审计专业教师，为

71.88%；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具有权威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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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是注册会计师，为66.34%。不难看出，虽然财政部作为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已经得到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认

可,但注册会计师对其认可程度还不是很高。

（2）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人员代表性的评价。代表的

广泛性是高质量独立审计准则的客观要求，这不仅有利于提

高独立审计准则质量，而且可以使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充分

的博弈，从而增加利益相关者对准则的认可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利益相关者对准则制定人员代表性评价

不是很高。受访者中对制定人员代表性认同的比例只有

26.24%，而有73.76%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人

员不具有广泛代表性。

从分类统计结果上看，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人员代

表性评价最低的是高校教师，其次是公司财务主管，再次是注

册会计师，最后是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

（3）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开透明度评价。要

保证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按照允当程序进行，仅强调独立审

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构成是不够的。因为作为准则制定机构，它

必须有一定的人数限制以保证其决策的有效性，这决定了独

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审计准则获得最终表决之前，必须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而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开透明则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保证。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序公开的

受访者为25.53%，认为较为公开的受访者为41.13%，认为不公

开的受访者为33.33%。

从分类统计结果上看，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序

公开或较为公开的受访者比例最高的是注册会计师，其次是

高校教师，再次是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最后是公司财务主

管。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不排除由于受访者对我国独立审计准

则制定程序缺乏全面了解而降低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

序公开透明度评价的可能。

3. 对独立审计准则修订频率的看法。独立审计准则的修

改频率必须适当。修改频率过低，则可能导致独立审计准则不

能及时规范和指导审计实务，造成准则与实务相脱节，影响审

计质量；如果修改频率过高，则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学习成本

的增加，造成其对独立审计准则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6.1%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

则的修改频率是合适的，24.82%的受访者认为修改频率过高，

28.36%的受访者认为修改频率过低，另外有0.71%的受访者未

回答此问题。可见，除去修改适中的比例，认为我国独立审计

准则修改频率过低的比例最高。

笔者认为，独立审计准则的修改频率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考证的问题，注册会计师考虑得最多的可能是学习成本的因

素，而其他受访者则希望独立审计准则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动

而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提高审计质量。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

努力使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修改有一个恰当的频率。

4. 对已发布独立审计准则的总体评价。利益相关者对已

发布独立审计准则的总体评价，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对我国已发布独立审计准则的总体满意程度。由于对

独立审计准则质量的评价较为复杂和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从

而不可能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来完成。但为了获得利益相关

者对独立审计准则总体评价的相关信息，在目前尚无有效评

价标准的情况下，笔者采用了简单的满意度调查法。

调查结果显示，12.14%的受访者对已发布的独立审计准

则非常满意，67.86%的受访者比较满意，17.86%的受访者不满

意，另外有2.14%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这表明，我国独立审计

准则经过十多年来的建设和实践，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对我国

已发布和实施的独立审计准则是比较满意的。

从分类统计结果来看，对已发布的独立审计准则满意和

比较满意的比率最高的是公司的财务主管，达88.89%；其次是

高校教师，为84.38%；再次为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为78.95%；

最后则是注册会计师，只有71.7%。

（2）对我国已发布独立审计准则存在问题的看法。已发布

的独立审计准则在总体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通过对利

益相关者调查后才能找到答案。笔者认为，一个高质量的独立

审计准则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可理解性等质量特征。因此，笔

者围绕这些特征设计了专门的项目让受访者作答。

调查结果显示，60.28%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

概念界定不是很清楚，41.84%的受访者认为存在太笼统、不好

操作的问题，59.57%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表达方式不适合我国

语言习惯的问题，27.66%的受访者认为存在逻辑关系欠佳的

问题，46.81%的受访者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内容太繁琐、有重

复。从调查结果来看，已发布独立审计准则在细节上都不为受

访者满意。这说明尽管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在总体框架等方面

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但利益相关者对独立审计准则

的诸多细节问题也存在着不满意。

5. 对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程度的评价。独

立审计准则是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规范，在实际执行时

必然会涉及到其他一些相关的法规。在制定独立审计准则过

程中，应保持准则与这些相关法规的协调，笔者将此项内容分

为以下两个问题请受访者分别回答：

（1）独立审计准则与会计准则的协调程度。调查结果显

示，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会计准则协调程度高的受访者

比例为7.8%，认为比较低的比例为48.23%，认为较低的比例为

39%，认为低的比例为4.97%。从分类统计结果上来看，认为我

国独立审计准则与会计准则协调程度高或比较高的受访中，

高校教师为65.63%，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为63.16%，公司财务

主管为56.76%，注册会计师为47.17%。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

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会计准则协调关系的认可程度都不是

很高。

（2）对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协调程度

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协调程度高的受访者比例为12.86%，认为比较高的比

例为42.86%，认为较低的比例为36.43%，认为低的比例为

7.86%。从分类统计结果上来看，认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协调程度高或比较高的受访者中高校教师为

59.38%，公司财务主管为55.56%，注册会计师为54.72%，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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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部门负责人为52.63%。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对于我国独

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关系的认可程度也不是

很高。

三、完善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建议

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审计准则相比，我国独立审

计准则研究和制定工作起步较晚。但自1994年5月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开始筹备独立审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至今，我

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已经日臻完善。尤其是2006年2月15日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22项审计准则，连同原26项审计准则，

使我国审计准则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审计准则质量也有

所提高。但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调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独立

审计准则还应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1. 适当调整审计准则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为加强独立审

计准则的制定工作，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了审计准则

委员会进行审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审计准则委员会暂行规则规定：审计准则委员会由31名委

员组成，其中政府等有关部门11名，注册会计师10名，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1名，证券界1名，企业界1名，会计、审计

学者6名，法律专家1名 。可以说，审计准则委员会的建立对我

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根据调查分析，

利益相关者对审计准则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认可程度并不是

很高。

根据博弈论，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只有让

他们在相互的交往活动中开展竞争，反复谈判，才能达到利益

的平衡。因此，在博弈的过程中，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扮

演了一个利益协调的角色，而其人员的构成则是保证博弈能

够充分进行的关键因素。笔者建议适当减少政府等有关部门

的人员，这样不仅有助于行业自律的形成，而且在充分博弈的

情况下还可以使独立审计准则本身更符合我国经济实际。独

立审计准则是具有“职业性质”的，它既不是一个理论性文献，

也不是用来规范理论性活动的，它是由执业者在专业领域加

以运用的规则。

因此在独立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具有多年执

业经历的注册会计师的经验。如果没有注册会计师的大量参

与，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得不到注册会计师的普遍认可

和支持，从而增加独立审计准则的执行成本；二是会使利益相

关者对独立审计准则存在不合理预期，加大对财务报告审计

期望的差距，并进一步损害财务报告的可信度。由此可见，注

册会计师的大量参与在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是必不可

少的，而增加法律界、证券界人员能使独立审计准则与相关法

律法规的协调更加容易。

2. 加大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的公开透明度。在准则制

定过程中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的公众参与是比较充分

的，其参与方式主要有两种：淤公众听证会。公众听证会是

ASB听取公众意见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ASB主席征求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与鉴证部主任的意见后，有权决定是

否举行公众听证会，以及听证会的次数、时间、地点、一般形式

等。于评论信。评论信是公众参与准则制定过程的另一种主要

形式，主要是针对ASB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而做出的。ASB给予

公众充足的时间来对征求意见稿进行研究并发表意见，承诺

公众的每一份评论信都会得到认真的阅读和讨论。ASB的准

则制定过程的透明度非常高，除了涉及个人隐私以及ASB内

部机密的有关文件外，会议日程表、准则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公众听证会纪要、准则征求意见期间的公众评论信、准则研究

报告等都是公开文件的一部分。ASB曾自豪地称自己的准则

制定程序是“阳光下”的准则制定程序。

相比之下，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程序在公开、透明方面

则有所不及，利益相关者对其评价程度也较低。因此，笔者建

议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制定的背景资料、相关研究报告等只要

不涉及保密要求，应无偿提供给学术界、实务界和普通公众。

这样，当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发布时，公众所能看

到的就不只是一些抽象的条款，就更有可能根据提供给他们

的背景资料而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3. 增强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适用性。2006年2月15日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新的审计准则后，新审计准则与国际审

计准则具有较大的趋同，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存在审计准

则的理想要求与现实环境不匹配、相脱节的现象。我国的市场

机制并不成熟，企业原始会计数据失真，外部又缺乏真实信息

的需求者，这些特定的现实环境都需要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

能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照搬照抄国际审计准则。

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审计准则，对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

业才有现实指导意义。

4. 提高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经济法律法规的协调

程度。《注册会计师法》为独立审计准则的权威性奠定了法律

基础。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最近几年出台的文件看，在涉及注册

会计师审计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

公司等主体时，都强调要遵守独立审计准则，并在调查和处罚

违规事件时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衡量的尺度。公安、检察、法

院等部门在处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

案件时，也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重要的法规依据 。因此，是否

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势必成为衡量审计准则质量高低的一项

重要指标。从调查结果上来看，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利益相关者

对其评价不是很高。笔者认为，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加大法律

界、证券界人员的参与程度，可能会使独立审计准则与相关法

律法规的协调更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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